
粤环办函〔2021〕79号

关于开展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分级管理工作的
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污染防治，根据《广

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》

（环大气〔2019〕53号）、《广东省 2021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

案》（粤办函〔2021〕58号）要求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广东省涉

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企业分级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 《分

级规则》），对涉 VOCs企业实施差异化管理，鼓励“先进”，鞭

策“后进”，推动企业自主治理，实现高效减排。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1年底前完成《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重点企业

清单（2021年版）》企业（不含加油站和油气仓储）分级；2023

年底前珠三角地区完成 VOCs年排放量 10 吨及以上、粤东西北

地区完成 VOCs年排放量 3吨及以上企业分级管理。

二、定级说明

《分级规则》涉及 13个典型行业和 1个其他行业，根据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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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分级指标落实情况将企业划分为 A、B、C 三个级别。各行业

分级指标由多个指标类型若干指标子项组成，每类指标和每个指

标子项均设 A、B、C 三个级别，其中标注“★”的为基本指标

子项，未做标注的为推荐性指标子项。

（一）A级企业。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行业所有基本指标子项均满足 A级要求；

2．“源头控制”类的“原辅材料”子项、“末端治理和企业排

放”类指标均满足 A级要求，且“工艺过程及无组织排放管控”、

“监测监控水平”2类指标均满足 B级及以上要求；

3．“工艺过程及无组织排放管控”、“末端治理和企业排放”2

类指标均满足 A级要求，且“源头控制”类的“原辅材料”项、

“监测监控水平”类指标均满足 B级及以上要求；

4．使用的涂料、油墨、清洗剂和胶粘剂，在即用状态下 VOCs

质量占比均低于 10%，“监测监控水平”类指标满足 B级及以上要

求，且厂区无组织排放水平符合国家和广东省现行相关行业标准、

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

控要求的通告》（粤环发〔2021〕4号）中较为严格的要求。

（二）B级企业。行业所有基本指标子项均满足 B级及以上

要求，且达不到 A级企业要求。

（三）C级企业。行业基本指标子项中任意 1项指标为 C级。

（四）其他说明。

1．《分级规则》同时适用于工序和企业总体评级。

2．对难以界定所属行业的企业，应分别按工序进行评级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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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工序评级最低级别为企业级别。

3．企业在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中被发现

存在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行为、非法排污行为的，应直接降为 C

级，且次年不予受理其评级申报。上一年度（每年 9月底前一周

年内）受到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或构成犯罪的企业，本年度不

可评为 A级或 B级。

4．当年未提出定级变更申请，且不符合降级条件的企业，本

年度维持原定级别。

5．各地市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将推荐性指标纳入评级管理，收

严评级要求。

三、定级程序

（一）企业自主申报。需做分级或调整级别的企业应对照《分

级规则》如实进行等级自评，于每年 4月底前向县（市、区，东

莞、中山市镇街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真实、完整和规范的申

报评级材料（见附件 2）。企业在当年申报评级材料提交后至下次

调整评级申报前，因更换生产或治污设施等，造成与已提交申报

评级材料不符的，应及时向县（市、区，东莞、中山市镇街）生

态环境管理部门报备。未按规定时间进行申报或者不进行申报的

企业，直接按 C级管理。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，东莞、中山市镇街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初核。各地县（市、区，东莞、中山市镇街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负责组织辖区内企业申报评级工作。对企业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出具初核意见，并于每年 6月底前将意见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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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）和企业申报评级材料报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。

（三）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定级。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

境局负责分级材料审核、定级和结果发布工作。应对照《分级规

则》现场核实企业情况（含受到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或构成犯罪情

况），出具意见并定级。每年 9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本市涉 VOCs

企业分级名录，并将企业评级结果及汇总表报省生态环境厅（见

附件 3）。

（四）省生态环境厅抽查。省生态环境厅定期抽查各地市涉

VOCs企业评级情况。发现企业在评级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

的，直接降为 C级，且次年不予受理其评级申报。对于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审核把关不严、定级与企业实际严重不符的予以通报。

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应于 2021年 12 月底前，参考本定

级程序完成 2021 年涉 VOCs 企业分级管理工作，向社会公布本市

涉 VOCs企业分级名录，并将企业评级结果及汇总表报省生态环

境厅。

四、管理应用

（一）各地市应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重污

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0〕383号）要求，参照《重

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（2020年修订版）》

（环办大气函〔2020〕340号）、《广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

重点行业治理指引》（粤环办〔2021〕43号）和《分级规则》，制

定涉 VOCs企业差异化减排措施，在重污染天气期间，A级企业

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；B级和 C级企业应加大减排力度，其中 C



— 5 —

级企业纳入优先停限产企业清单，C级工序必须停产。

（二）污染天气应对期间，建议将 A级企业列为应对减排豁

免单位；B级企业列为协商减排单位；C级企业列入强制减排重

点单位，依法依规落实停限产措施。

（三）按照《广东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将 A级企业纳入排污单位正面清单，在生态环境监

督执法活动中，采取减少、免除现场检查等正面激励措施管理。

（四）将 VOCs分级纳入日常管理，重点督促 C级和 B级企

业按照《广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重点行业治理指引》（粤

环办〔2021〕43 号）、《涂料油墨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》

（HJ1179-2021）、《家具制造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》

（ HJ1180-2021）、《 汽 车 工 业 污 染 防 治 可 行 技 术 指 南 》

（HJ1181-2021）等治理要求，组织开展涉 VOCs重点企业转型升

级治理，制定企业管理手册，明确 VOCs治理任务、完成时间，

尽早实现转型升级。

（五）研究实施针对 A级企业的绿色信贷政策和税收激励政

策，将生产或使用低 VOCs含量原辅材料的 A级企业纳入政府绿

色采购清单，加大各级财政对 B级及以上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资金

补贴和以奖代补支持力度。

附件：1．《广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企业分级规则

（试行）》

2. 公司 VOCs申报分级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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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涉 VOCs企业分级审核意见汇总表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

2021年 8月 2日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

